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3-020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概述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炬宏达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炬宏达”）向其参股公司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蒙古维拉斯托”）按12.5%股权比例提供总额不超

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提供财务

资助，本次财务资助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5%，主要用于内蒙古维

拉斯托的经营周转。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本议案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财务资助会使公司产生一定的现金流出，但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经营和资金使用。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5793626571G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音查干苏木朱日和嘎查

南9公里 

法定代表人：王可祥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11-03 

经营范围：铜、锌多金属矿勘查、采选、销售（国家法律法规及

国务院决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2、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指 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8,950,129.55 

负债总额 82,454,891.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6,495,238.13 

指 标 
2022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212,104.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01,273.6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内蒙古维拉斯托资产负债率为26.69%。 

4、财务资助对象资信情况 

经查询，内蒙古维拉斯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5、上一会计年度对内蒙古维拉斯托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上一会计年度，公司未对内蒙股维拉斯托提供财务资助，不

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况。 

6、内蒙古维拉斯托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持有内蒙古维拉斯托股权比例 

内蒙古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36.00% 

北京鼎鑫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31.50% 

北京炬宏达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2.50% 

内蒙古赤峰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10.00% 

伊春金林矿业有限公司 5.00% 

内蒙古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5.00% 

（1）公司名称：内蒙古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830080677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147号 

法定代表人：刘日正 

注册资本：3,8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12-15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勘查技术咨询与服务;矿业技术研发;固体

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工程测

量、地籍测绘、不动产测绘;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勘查、地

质灾害施工;地质钻探。 

（2）公司名称：北京鼎鑫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673160856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西19号楼4层429 

法定代表人：刘家生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4-15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3）公司名称：内蒙古赤峰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0683423757W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临潢大街天义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段鸿泽 

注册资本：2,449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01-20 

经营范围：区域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地质钻探;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地质实验测试;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监理;测绘;图件编绘;农村土地整理服务;未利用遥感技术开展的工

程测量服务;岩土工程勘察服务;咨询服务。 

（4）公司名称：伊春金林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7007692086281 

住所：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文化街 

法定代表人：杨绍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12-02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矿选矿及有色金属矿经销；铅锌矿采选。 

（5）公司名称：内蒙古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0683436056F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王府大街东段路北 

法定代表人：江树铭 

注册资本：1,648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03-04 

经营范围：能源矿产地质勘查;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水、二氧化碳

矿产地质勘查;基础地质矿产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勘查设计;规划管理;投资与经营管理;房屋租赁。 

上述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履行财务资助义务，且均与公司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出资情

况请以实际借款协议为准。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2、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融资资金 

3、资助方式：按持股比例现金出资 

4、利率：年利率5% 

5、期限：3年 

6、担保情况：本次财务资助不涉及担保 

7、还款保证：内蒙古维拉斯托以其未来收益对借款本息进行偿

还 



 

四、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炬宏达为内蒙古维

拉斯托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内蒙古维拉斯托公司的经营周转。本

次交易会使公司产生一定的现金流出，但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2、公司将密切关注内蒙古维拉斯托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本次财

务资助风险可控。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如下： 

财务资助方 财务资助对象 金额 

赣锋国际 

Litio 公司 总额不超过 16,000 万美元 

国际锂业 总额不超过 200 万美元 

美洲锂业 总额不超过 22,500 万美元 

Exar Capital 总额不超过 4,000 万美元 

RIM 总额不超过 5,000 万澳元 

荷兰 SPV 总额不超过 4,000 万美元 

赣锋国际（Exar Capital） Minera Exar 
2,720 万美元 

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美元 

荷兰赣锋 Minera Exar 2,500 万美元 

赣锋锂业 某公司 50,000 万元人民币 

北京炬宏达 
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

有限公司 

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

币 

合计 

总额不超过 51,000 万元人民

币、71,920 万美元 

和 5,000 万澳元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不超过

51,000 万元人民币、71,920 万美元及 5,000 万澳元，折合人民币共计

574,996.87 万元（按照美元汇率 6.9666、澳元汇率 4.5918 折算），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中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21.97%。 

公司无逾期财务资助。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参股

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内蒙古维拉斯托公司的经营

周转。本次财务资助用途清楚，还款来源有保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根据平等协商确定，条件公允、合理，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财务资助事项

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

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炬宏达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1 日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根据平等协商确定，条件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财务资助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炬宏达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